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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编制单位、主要编制人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要求，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组织开展吉林省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二)编制单位

吉林省正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三)主要编制人

王微、严妍、孙宇龙、陶慧舒、杨彬、王迪

二、项目背景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也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加快交通智慧绿色转型的重要阶段。为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高质量交通强省，全面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支撑全省高质

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根据《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十五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

划纲要》，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吉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工作。

三、主要工作过程

1．2025年 11月，编制组完成《<吉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

五”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2．2026年 4月，编制完成《吉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

3．2026年 4月，编制完成《吉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4．2026年 4月 17日至 2026年 4月 30日，《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面

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意见。

四、主要内容的说明

(一)规划概况

《规划》是《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重点专

项规划，依据《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十五

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编制，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吉林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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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锚定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优化

交通运输结构、加强跨领域集成融合、增强安全应急能力、提升科技智慧水平加

快绿色低碳转型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七方面重点任务，制定了组织领导、要素保

障、督导落实等配套保障措施。

(二)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 生态影响评价

规划项目对环境敏感区的影响，施工期以短期、可逆影响为主，运营期以线

性、间接影响为主。在落实优化选线、优先避让、强化生态防护、推进生态修复

等措施的前提下，不利影响均可得到有效缓解，不会对区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

能造成不可逆破坏。

2.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经测算，规划实施期末（2030年）与 2024年相比，NOx排放增加量约 0.24
万 t，CO排放增加量约 1.10万 t。通过实施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提升绿色出

行比例、优化运输结构、推广新能源车辆等举措，协同应用节能减排技术、保障

清洁能源供给，可有效降低交通源大气污染物排放，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影响较

小。

3. 水环境影响评价

本规划实施产生的 COD等水污染物排放量，占全省排放污染物总量的比例

极低，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无明显影响。

施工期，隧道涌水、桥梁桩基施工、物料淋溶等行为可能影响区域地下水流

场与水质；运营期，路面径流对地下水的影响程度较小。

项目选址选线应避让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设施，

穿越路段应设置径流收集与应急设施。在全面落实防渗与污染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对水源保护区的影响可控。

4. 声环境影响评价

通过采取优化项目空间布局、严格管控防护距离、实施工程降噪、强化建筑

隔声等综合措施，可将交通噪声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同时，随着新能源车

辆普及、绿色出行比例提升，交通噪声的影响将得到进一步减缓。

通过加强轮轨维护，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列车运行速度，采用无缝钢轨、

弹性扣件和减振道床，设置声屏障与隔声窗等措施后，振动影响可控。

整体而言，《规划》实施不会改变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的状况。

5. 环境风险事故分析

本规划面临的主要环境风险，为危险货物运输事故、燃料油泄漏事故可能引

发的大气、水体污染等问题。通过强化燃料油、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开展从业人

员专业培训、严格管控运输车辆、完善应急预案及应急处置体系等措施，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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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环境风险发生，并实现对突发环境事故的及时、有效处置。

7. 规划协调性分析

《规划》严格依据《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十五五”时期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等文件编制，其总体要求、目标指标、

重点任务均与上述规划协调一致，且与《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实现有效衔接。同时，规划内所有项目均未纳入新增产业禁限目录，符合吉林省

及各地市生态环境管控要求，是“十五五”期间指导吉林省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的行动纲领。

8. 结论与建议

《规划》编制全过程秉持源头预防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规划布局优先避让

环境敏感区。受交通项目线性工程的固有特点、区域地形地质条件及路网功能目

标的客观制约，部分规划项目仍不可避免涉及少量环境敏感区域。针对该情况，

《规划》环评明确了分类处置路径：一方面，通过优化项目局部线位实现避让；

另一方面，要求在后续具体项目实施阶段，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

保护与减缓措施，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单

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在充分落实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及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

提下，《规划》实施所面临的环境制约因素可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从生态环境

保护角度综合评估，《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总体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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